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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洲时代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临时)会议决议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株洲时代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临时）会议的通知于2019年

6月3日以专人送达和邮件相结合的方式发出，会议于2019年6月13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会议由

董事长杨首一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应到董事8人，实到董事8人。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

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向控股股东提供反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内容详见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公司临2019-029号公告。

关联董事杨首一、冯江华、杨军、彭华文、杨治国已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3票同意， 0票反对， 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变更董事的议案；

内容详见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公司临2019-030号公告。

表决结果： 8票同意， 0票反对， 0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了召开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同意公司于2019年7月3日召开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内容详见同日披露于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的公司临2019-031号公告。

表决结果：8票同意， 0票反对， 0票弃权。

上述第一、二项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株洲时代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6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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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洲时代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八次（临时）会议决议

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株洲时代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八次（临时）会议的通知于2019年6

月3日以专人送达和邮件相结合的方式发出，会议于2019年6月13日通讯方式召开。 会议由监

事会主席丁有军先生主持。 会议应到监事5人，实到监事5人。 会议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

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经会议讨论及表决，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向控股股东提供反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监事会发表意见如下：本次反担保暨关联交易是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的需要，有利于促进

公司下属BOGE美国公司的业务发展，符合公司的长远战略利益。 本次反担保风险处于可控

范围之内，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广大投资者利益的情形。 同意此关联交易并提交公司2019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 5票同意， 0票反对， 0票弃权。

特此公告。

株洲时代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9年6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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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洲时代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向控股股东提供

反担保暨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名称：中车株洲电力机车研究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车株洲所）

●担保事项概述： 中车株洲所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CRRC� New� Material� Technologies�

GmbH（以下简称BOGE公司）的全资子公司BOGE� Rubber� &� Plastics� USA,� LLC（以下简称

BOGE美国）向通用汽车公司（以下简称GM公司）提供担保，就该项担保事项，由BOGE公司

向中车株洲所提供反担保。

●担保性质：本次担保为反担保。

●本次担保金额及累计为其担保金额：本次反担保额度上限为不超过中车株洲所因作为

担保人向GM公司提供担保所可能发生的相应损失。截止本次担保前，公司及下属子公司未对

中车株洲所提供过其他担保。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金额：无。

●本次反担保事项构成关联交易，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

过，尚需提交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为支持公司下属BOGE美国公司在GM公司的业务发展， 公司控股股东中车株洲所为

BOGE美国公司向GM公司出具担保函，承诺自担保函生效之日起，中车株洲所对由于BOGE

公司在日常商务合同执行过程中可能给GM公司造成的损失作出补偿。就前述担保事项，由公

司全资子公司BOGE公司向中车株洲所提供反担保。 时代新材将强化对BOGE公司的管控，做

好风险上限测算，以确保风险降至最低。

（二）中车株洲所为公司控股股东，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本次

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尚需提交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过去12个

月除上述交易外，本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与中车株洲所未发生过其它相同类型的交易。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中车株洲所

名称：中车株洲电力机车研究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东林

注册资本：捌拾叁亿肆仟零柒拾壹万元整（834,071万元）

主要经营范围:�轨道交通产品及设备、电器机械及器材、普通机械、电机、电子产品、控制

用计算机产品及软件、橡胶、塑料制品、电子元件、电子器件、电气绝缘材料研发、制造、销售；

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 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

大型风力发电机组及零部件设计、制造、销售；风电场的建设、运营、咨询服务；客车及零部件

制造、销售及售后服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最近一年一期财务指标：截至 2018年12月31日，中车株洲所经审计的总资产为5,131,799

万元，净资产为3,004,576�万元，营业收入为2,950,858万元，净利润为200,294万元。 截至2019年

3月31日，中车株洲所未经审计的总资产为5,233,891万元，净资产为3,032,314万元，营业收入为

521,048万元，净利润为32,959万元。

股权结构：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持有中车株洲所100%的股份，中车株洲所为中国中车

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二）关联关系

截止目前，中车株洲所持有时代新材36.48%的股份，为公司的控股股东，中车株洲所、时

代新材的实际控制人均为中国中车集团公司。

三、BOGE公司基本情况

名称：CRRC� New� Material� Technologies� GmbH

住所： Dr.-Jürgen-Ulderup-Platz� 1,� 49401� Damme

法定代表人：Torsten� Bremer

注册资本：554.47万欧元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主要经营范围：制造和销售高端汽车橡胶金属减振件与精密注塑件（汽车AVS），并提供

相关售后服务。

最近一年一期财务指标：截至 2018年12月31日，BOGE公司经审计的总资产为 64,169万

欧元，净资产为30,974万欧元，营业收入为 83,769万欧元，净利润为-6,849万欧元。截至2019年

3月31日，BOGE公司未经审计的总资产为 66,445万欧元，净资产为31,434万欧元，营业收入为

20,822万欧元，净利润为-485万欧元。

股权结构：截止目前，时代新材直接及间接持有BOGE公司100%的股份，BOGE公司为时

代新材的全资子公司。

四、反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BOGE公司向中车株洲所的反担保范围为中车株洲所因履行与GM公司的担保责任所可

能承担的相应损失。

五、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2019�年 6月13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全资子

公司向控股股东提供反担保的议案》，关联董事杨首一、冯江华、杨军、彭华文、杨治国均已回

避表决。 公司董事会意见：本次反担保暨关联交易是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的需要，有利于促进公

司下属BOGE美国公司的业务发展，符合公司的长远战略利益。本次反担保风险处于可控范围

之内，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广大投资者利益的情形。公司同意BOGE公司为中车株洲所提供反担

保。

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关联交易事前认可，并发表独立意见认为：1、本次关联交易遵循了

公正、公允的原则，符合公司及公司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2、公司全

资子公司向控股股东提供反担保暨关联交易是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的需要，有利于促进公司下

属BOGE美国公司的业务发展，符合公司的长远战略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以及公司非关联股

东利益的情形。 3、本次董事会在审议上述议案时，公司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表决程序符合相

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4、同意该

议案。

2019�年 6月13日，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八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全资子公

司向控股股东提供反担保的议案》，公司监事会意见：本次反担保暨关联交易是公司正常经营

业务的需要，有利于促进公司下属BOGE美国公司的业务发展，符合公司的长远战略利益。 本

次反担保风险处于可控范围之内，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广大投资者利益的情形。 监事会同意该

议案。

本次交易尚需提交公司2019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关联股东中车株洲电力

机车研究所有限公司、中车金证投资有限公司、中车株洲电力机车有限公司、中车资阳机车有

限公司、中车石家庄实业有限公司、中车株洲车辆实业管理有限公司、中车南京浦镇实业管理

有限公司、中车眉山实业管理有限公司、中车大连机车车辆有限公司应回避表决。

六、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目前，公司对外担保余额为2.21亿元，占公司最近一年经审计净资产的4.61%，其中：

公司为子公司提供的担保余额为2.21亿元人民币，占公司最近一年经审计净资产的4.61%。 截

至目前，公司无逾期担保事项。

特此公告。

株洲时代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6月14日

证券代码：600458� � � � � � � � �证券简称：时代新材 编号：临2019-030

株洲时代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董事会于近日收到董事熊锐华先生的辞职报告。 因工作变动原因，熊锐华先生请

求辞去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及董事会审计委会员委员的职务。 熊锐华先生辞职后将不在公

司担任任何职务。

公司董事会对熊锐华先生任职期间为公司发展所做出的重要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公司2019年6月13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董

事的议案》，提名李略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简历附后），任期至第八届董事

会届满为止。 公司独立董事就该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意见内容已于同日披露于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株洲时代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6月14日

附：董事候选人简历：

李略，男，1969年出生，中共党员，硕士学历，高级会计师。 历任中车株洲电力机车有限公

司审计处处长，中车石家庄实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兼财务总监、广州电力机车有限公司副总

经理兼财务总监等职，现任中车株洲电力机车研究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兼财务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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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洲时代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19年7月3日

●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 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

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股东大会召集人：董事会

(三)�投票方式：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2019年7月3日 14点30分

召开地点：株洲市天元区海天路18号时代新材工业园203会议室

(五)�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19年7月3日

至2019年7月3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

当日的交易时间段，即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

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9:15-15:00。

(六)�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按照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执行。

二、 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

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关于审议全资子公司向控股股东提供反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

2

关于审议增补李略先生为公司董事的议案

√

1、 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以上议案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临时）会议、第八届监事会第八次（临时）会

议审议通过。 相关公告于2019年6月14日分别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予以披露。

2、 特别决议议案：第1项

3、 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第1、2项

4、 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第1项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中车株洲电力机车研究所有限公司、中车金证投资有限公

司、中车株洲电力机车有限公司、中车资阳机车有限公司、中车石家庄实业有限公司、中车株

洲车辆实业管理有限公司、中车南京浦镇实业管理有限公司、中车眉山实业管理有限公司、中

车大连机车车辆有限公司

5、 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三、 股东大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既可以登陆

交易系统投票平台（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进行投票，也可以登陆互联网投票

平台（网址：vote.sseinfo.com）进行投票。 首次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投资者需要完

成股东身份认证。 具体操作请见互联网投票平台网站说明。

(二)�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如果其拥有多个股东

账户，可以使用持有公司股票的任一股东账户参加网络投票。 投票后，视为其全部股东账户下

的相同类别普通股或相同品种优先股均已分别投出同一意见的表决票。

(三)�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

票结果为准。

(四)�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四、 会议出席对象

（一）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

股东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具体情况详见下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

加表决。 该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

股

600458

时代新材

2019/6/28

（二）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其他人员。

五、 会议登记方法

（一）登记方式

1、法人股东持股东账户卡、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办理登

记手续；法定代表人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受托人须持有本人身份证、加盖公

章的法人代表委托书和营业执照复印件及股东账户卡。

2、自然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自然人委托他人出

席会议的，受托人须持有本人身份证、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委托人证券账户卡、

授权委托书。

3、异地股东可用信函或传真方式办理出席登记手续（信函到达邮戳和传真到

达日应不迟于2019年7月1日），但在出席会议时应提供登记文件原件供核对。

（二）登记时间：2019年7月1日 9:30-16:30

（三）登记地点：湖南省株洲市天元区海天路18号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六、 其他事项

（一） 会议联系方式：

邮政编码：412007

联系人： 林 芳

联系电话：0731-22837786

联系传真：0731-22837888

（二） 会议费用：会期预定半天，费用自理。

特此公告。

株洲时代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6月14日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报备文件

提议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董事会决议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株洲时代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19年7月3日召开的贵公司

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关于审议全资子公司向控股股东提供反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2

关于审议增补李略先生为公司董事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 、“反对”或“弃权”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对于委托

人在本授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证券代码：603617� � � � �证券简称：君禾股份 公告编号：2019-039

君禾泵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补充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君禾泵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6月11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

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议

案》，同意将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年产125万台水泵项目” 和“水泵技术研发中心项目”

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延期至2020年12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19年6月12日披露于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的《君禾股份关于关于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延期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38），现将相关事项补充公告如下：

一、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原实施进度安排补充说明

根据公司首次公开发行招股说明书相关刊登内容，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根据项目特

点及资金筹措情况具体实施计划如下：

年产

125

万台水泵项目

时间

（

单位

：

月

）

工作内容 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

N～N+3

前期工作

2018

年

10

月

N+3～N+10

土建施工

N+8～N+11

设备购置

N+10～N+14

设备安装与调试

N+14～N+15

竣工验收

水泵技术研发中心项目

时间

（

单位

：

月

）

工作内容 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

N～N+2

前期工作

2018

年

6

月

N+3～N+9

工程施工

N+6～N+10

设备购置

、

安装调试

N+10～N+11

竣工验收

注：N为募集资金到位当月，公司募集资金于2017年7月到位。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原因及具体情况补充说明

上述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主要原因受宁波市城市规划调整影响，未能如期开工建设。

上述具体情况说明如下：

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原计划实施土地为公司前期购入的集仕港镇万众村的土地 （土

地证号：甬鄞国用（2015）第17-01750号），并已于2015年12月取得鄞发改备【2015】147号、

148号项目立项，同时已做好规划方案、环保、节能等相关项目建设审批手续。

2017年7月公司上市募集资金到位后， 公司积极按照原计划落实项目开工建设手续，受

《宁波市生态保护红线规划（市区）》文件要求影响，公司上述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土地处

于红线规划范围内，不能继续开展项目建设。

为保证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有效推进实施落地，公司管理层积极寻求解决方案，在

宁波市奉化区异地购建土地厂房，调整优化募投项目实施，相应变更了项目的实施方式、实

施地点、实施主体。

三、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际进度情况补充说明

（1）年产125万台水泵项目

公司于2017年12月21日与宁波市奉化区人民政府萧王庙街道办事处及宁波广鑫铝业有

限公司签署《项目投资意向书》，公司拟购置宁波市奉化区江拔公路萧王庙段18号总面积约

166亩土地，其中通过招拍挂出让方式取得约122亩土地使用权，通过资产购买形式向广鑫铝

业取得约44亩土地使用权。

公司于2018年3月24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2018年4月12日召开2018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增加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变更实施方式和实施

地点并购买资产的议案》，同意将“年产125万台水泵项目” 实施地变更到宁波市奉化区江拔

公路萧王庙段18号，并相应增加实施主体和变更实施方式：由新建厂房变更为购入土地、厂房

并新建配套建筑。

2018年5月25日，公司与广鑫铝业完成上述土地使用权、房产的不动产权过户手续，并取

得编号为浙（2018）宁波市（奉化）不动产权第0015810号的《不动产权证书》，至此，该项目

的购入土地、厂房部分已完成。

“年产125万台水泵项目” 已完成必备的项目立项审批、规划许可、施工许可等必备前置

手续， 公司已与萧云建设股份有限公司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 该项目建设已进入施工阶

段。

（2）水泵技术研发中心项目

公司于2018年10月26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

通过《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的议案》，同意将“水泵技术研发中心项目”

地点变更为宁波市奉化区萧王庙街道江拔公路萧王庙段18号公司购入土地。

公司于2019年06月11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增加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的议案》，同意将“水泵技术研发中心

项目” 实施主体由公司独立实施调整为由公司和公司全资子公司君禾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一

起实施。

“水泵技术研发中心项目”已完成必备的项目立项审批、规划许可、施工许可等必备前置

手续，该项目已进入主体建筑施工建设招标程序。

公司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及时披露上述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事项

的后续进展情况。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ee.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上述指定报刊及

网站刊登的信息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公告，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君禾泵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06月14日

证券代码：603681� � � � � �证券简称：永冠新材 公告编号：2019-028

上海永冠众诚新材料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年度权益

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24元

●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

（

息

）

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

股

2019/6/19 － 2019/6/20 2019/6/20

● 差异化分红送转： 否

一、 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2019年5月14日的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 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18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

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166,591,604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24元

（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39,981,984.96元（含税）。

三、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

（

息

）

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

股

2019/6/19 － 2019/6/20 2019/6/20

四、 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

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办

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 未办理指定交易

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自行发放对象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吕新民、郭雪燕、杨上志、杨德波、蒋勇、裴玉环、崔志勇、石理善、刘

忠建、丁建秋、杨红伟、杨显金、陈庆、永献（上海）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连冠（上海）投

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永爱（上海）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上海复星惟实一期股权投

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上海祥禾涌安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海通兴泰（安

徽）新兴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上海尚势骋新材料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上海涌创

铧兴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上海犇淼投资管理事务所（有限合伙）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

自行发放。

3.�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实施上

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及《关于上市公

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的有关规定，个人

（包括证券投资基金）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上市公司股票，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

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24元；持股期限在1年以内（含

1年）的，本次分红派息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24元，待个人（包

括证券投资基金）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由证券公

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个人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公司， 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

纳。

具体实际税负为：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

所得额，实际税负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

额，实际税负为10%；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其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2）对于持有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实施上

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有关规定，解禁

前取得的股息红利继续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适用20%的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即公

司按照10%的税率代扣代缴所得税，扣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人民币0.216元。

（3）对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股东，本公司将根据国家税务总局于2009年1月23

日颁布的《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

知》（国税函[2009]47号）的规定，按照10%的税率统一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扣税后每股派发

现金红利为人民币0.216元。 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任何税收协定

（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4）对于香港联交所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投资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司A股股票（“沪

股通” ）， 其股息红利将由公司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民币派

发。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证监会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

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号）有关规定，公司按照10%的税率代扣代缴所得税，扣税后每股

实际派发现金红利0.216元。

（5）对于持有公司股份的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公司将不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其

股息红利所得税由其按税法规定自行申报缴纳， 公司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税前每股人民币

0.24元。

五、 有关咨询办法

关于本次权益分派如有任何疑问，请按照以下联系方式进行咨询：

联系部门：公司证券部

联系电话：021-59830677

特此公告。

上海永冠众诚新材料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6月14日

东吴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参加

华瑞保险销售有限公司费率优惠的公告

为答谢广大客户长期以来给予的信任与支持， 经与华瑞保险销售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华瑞保险” ）协商一致，东吴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决定旗下部分基金

参加华瑞保险的费率优惠。 现将具体费率优惠情况公告如下：

一、费率优惠

1、费率优惠内容

自【2019】年【6】月【17】日起，投资者通过华瑞保险申购本公司旗下基金，申购费率我

司后台不设折扣限制，以华瑞保险上报费率为准。 具体折扣费率请参见华瑞保险相关公告。

基金原费率请详见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更新）等法律文件，以及本公司发布的最新业务

公告。

费率优惠期限内，如本公司新增通过华瑞保险代销的基金产品，则自该基金产品开放申

购当日起，将同时开通该基金上述费率优惠。

2、费率优惠期限

以华瑞保险官方网站所示公告为准。

二、重要提示

1、本费率优惠仅适用于我司产品在华瑞保险处于正常申购期的基金产品的前端收费模

式的申购手续费,不包括基金赎回等其他业务的手续费。

2、费率优惠解释权归华瑞保险所有，有关费率优惠的具体规定如有变化，敬请投资者留

意前述代销机构的有关规定。

3、费率优惠期间，业务办理的流程以华瑞保险的规定为准。 投资者欲了解基金产品的详

细情况，请仔细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

三、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相关情况

1）华瑞保险销售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热线：952303

公司网址：http://www.huaruisales.com

2）东吴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热线：400-821-0588（免长途话费）

公司网址：www.scfund.com.cn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

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敬请投资人注意投资风险。 投资者投资于上述基金前应认

真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更新的招募说明书。

特此公告。

东吴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9年6月14日

东吴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部分

基金新增华瑞保险销售有限公司为

代销机构的公告

一、新增华瑞保险销售有限公司为东吴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部分基金的代销机构

根据东吴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吴基金” ）与华瑞保险销售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华瑞保险"）签署的开放式基金代销协议，自2019年6月17日起通过华瑞保险的销售网点

或基金电子交易平台接受所有投资者办理东吴基金旗下管理的证券投资基金的开户、申购

和赎回等业务，具体包括：

序号 基金名称 基金代码

1．

东吴嘉禾优势精选混合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580001

2．

东吴价值成长双动力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前端收费

580002

3．

东吴行业轮动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580003

4．

东吴进取策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580005

5．

东吴新经济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580006

6．

东吴安享量化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580007

7．

东吴新产业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580008

8．

东吴优信稳健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A

类

/C

类

582001/582201

9．

东吴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A

类

/C

类

582002/582202

10．

东吴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

A

级

/B

级

583001/583101

11．

东吴中证新兴产业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585001

12．

东吴配置优化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582003

13．

东吴多策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580009

14．

东吴阿尔法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0531

15．

东吴移动互联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A

类

001323

16．

东吴新趋势价值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1322

17．

东吴国企改革主题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2159

18．

东吴安盈量化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2270

19．

东吴鼎元双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A

类

/C

类

000958/000959

20．

东吴安鑫量化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2561

21．

东吴智慧医疗量化策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2919

22．

东吴增鑫宝货币市场基金

A

类

/B

类

003588/003589

23．

东吴优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A

类

/C

类

005144/005145

24．

东吴双三角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A

类

/C

类

005209/005210

25．

东吴悦秀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A

类

/C

类

005573/005574

26．

东吴鼎泰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006026

具体业务办理时间为：全天24小时接受委托，每个交易日15：00以后的委托将会在下一个

交易日处理。

二、重要提示

1、基金管理人可以根据市场情况在不违背有关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的规定之前提下，

调整上述收费方式和费率水平，但最迟应于新收费办法开始实施日前２个工作日在至少一

种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公告。

2、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华瑞保险销售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热线：952303

公司网址：http://www.huaruisales.com

2）东吴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热线：400-821-0588（免长途话费）

公司网址：www.scfund.com.cn

三、风险提示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 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 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

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敬请投资者在投资前认真阅读我司旗下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

说明书》。

特此公告。

东吴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9年6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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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的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于2019年04月30日披露了《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由于工作

人员疏忽，《合并现金流量表》中“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及“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

余额”金额誊写错误，现就《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中2019年第一季度《合并现金流量表》

中“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及“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更正如下：

一、更正情况

1、“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及“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更正前后情况

2019

年

1

季度合并现金流量表 更正前 更正后

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7,148,136,173.38 8,754,327,845.15

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6,557,511,894.65 8,163,703,566.42

2

、

更正后的

2019

年

1

季度

《

合并现金流量表

》

如下

：

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一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销售商品

、

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8,172,059,718.40 4,968,999,306.30

客户存款和同业存放款项净增加额

-

向中央银行借款净增加额

-

向其他金融机构拆入资金净增加额

-

收到原保险合同保费取得的现金

-

收到再保险业务现金净额

-

保户储金及投资款净增加额

-

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净增加额

-

收取利息

、

手续费及佣金的现金

-

拆入资金净增加额

-

回购业务资金净增加额

-

收到的税费返还

18,626,887.31 92,221,869.45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599,118,267.71 235,621,851.51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8,789,804,873.42 5,296,843,027.26

购买商品

、

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4,180,097,992.60 3,239,761,471.76

客户贷款及垫款净增加额

-

存放中央银行和同业款项净增加额

-

支付原保险合同赔付款项的现金

-

支付利息

、

手续费及佣金的现金

-

支付保单红利的现金

-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543,860,025.18 480,988,708.49

支付的各项税费

303,915,492.20 238,631,203.45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1,894,651,234.25 883,755,466.68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6,922,524,744.23 4,843,136,850.3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867,280,129.19 453,706,176.88

二

、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2,925,436,019.07 3,455,000,000.00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1,701,329.27 51,037,415.75

处置固定资产

、

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回的现金净额

521,571.58 3,800,435.11

处置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收到的现金净额

15,090,500.00 -

取得子公司及其它营业单位收到的现金净额

-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190,902,884.77 -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3,133,652,304.69 3,509,837,850.86

购建固定资产

、

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

46,364,200.00 159,344,939.16

投资支付的现金

7,525,743,856.25 5,879,894,212.83

质押贷款净增加额

-

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支付的现金净额

-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1,780,000.00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7,572,108,056.25 6,041,019,151.99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438,455,751.56 -2,531,181,301.13

三

、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

其中

:

子公司吸收少数股东投资收到的现金

-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7,527,916,676.64 3,526,327,041.55

发行债券收到的现金

-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7,527,916,676.64 3,526,327,041.55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5,190,029,785.22 2,183,748,019.91

分配股利

、

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

377,247,480.27 189,695,770.28

其中

：

子公司支付少数股东的股利

、

利润

-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5,567,277,265.49 2,373,443,790.19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960,639,411.15 1,152,883,251.36

四

、

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

19,911,932.49 22,632,257.58

五

、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590,624,278.73 -901,959,615.31

加

：

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8,754,327,845.15 7,148,136,173.38

六

、

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8,163,703,566.42 6,246,176,558.07

二、其他说明

除上述更正内容外，《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其他内容不变，亦不涉及更正《2019年第

一季度报告正文》。本次更正对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报的财务状况和经营业绩没有影响。 更正

后的《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将于同日在巨潮资讯网进行披露。

公司就上述更正事项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 公司将进一步改进和优化对财务信

息的审核流程，尽量避免类似事件再次发生，敬请广大投资者谅解！

特此公告。

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九年六月十四日


